
題號 問題 解答內容 承辦人 分機(1)申請資格：申請人設籍新北市，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並具行動不便認定者。(2)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(3)行照正反面影本(限自用小客車、自用小客貨車、自用小貨車、計程車)持自用小貨車行照及計程車行照，行照、駕照須為身障者本人，另計程車須檢附計程車營業登記證。(4)汽車駕照正反面影本。(5)全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(行照、駕照持有者須為身障者一親等親屬(父母、配偶、子女)與身障者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之二親等以上親屬。(6)換發請將舊身障停車證繳回(若舊證無法繳回請填寫切結書)。(7)受委託者，應檢具申請委託書(身心障礙者本人或親屬申請時免附)。(8)申請書(公所提供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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